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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局修正臺北巿畜犬管理辦法草案 

及法規委員會綜合企劃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綜企組修正條文 產業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產業局修正說明 法規會綜企組修

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

條例 

名稱：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

條例 

名稱：臺北巿畜犬管

理辦法 

一、現行臺北巿畜犬管

理辦法於民國六

十一年制定，經五

次修正，最後一次

於八十六年修

正，全文二十條，

於八十六年九月

四日公布實施，次

年中央亦公布實

施動物保護法。 

二、為因應少子化、高

齡化社會來臨，臺

北市興起飼養多

元化物種寵物風

氣；其所衍生繁殖

數量過剩、棄養、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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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動物及疫病

防治等問題，亟待

建構完善之動物

保護、管理及輔導

法制，且審視現行

管理辦法及中央

動物保護法仍有

周延性、適時性及

適地性不足之

處，爰予修正相關

條文，並因本辦法

涉及限制本市居

民之權利義務，爰

依臺北市法規標

準自治條例第三

條第二款規定，修

正法規名稱為臺

北巿動物保護自

治條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章次及章名新增。 未修正。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第一條    臺北市政一、文字修正 修正條文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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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本市)為尊重動物

生命，增進動物福利

，維護公共安全及促

進人與動物之和諧

關係，特制定本自治

條例。 

稱本巿)為尊重動物

生命，增進動物福

利，維護公共安全及

促進人與動物之和

諧關係，特制定本自

治條例。 

          本巿動物保護相

關事宜，依本自治條

例之規定；本自治條

例未規定者，適用其

他法規之規定。 

府（以下簡稱市

政府）為加強畜

犬管理，預防狂

犬病發生，特訂

定本辦法。 

二、揭示本自治條例立

法意旨。 

三、為因應尊重動物生

命，增進動物福利

之世界趨勢及維

護本巿公共安

全、促進人與動物

之和諧關係，爰將

現行條文內容配

合修正。  

係屬贅文，爰予刪

除。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

主管機關為臺北市

動物保護處（以下簡

稱動保處）。 

動保處認為

必要時得將權限之

一部委託合法登記

之民間團體或機構

執行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

管機關為臺北市政

府，委任臺北巿動物

保護處執行。 

     執行機關認為

必要時得將權限之

一部委託合法登記

之民間團體或機構

執行之。 

第二條    本市畜犬

管 理 之 權

責，劃分如

左︰ 

一  畜犬登記、生

體檢查、狂犬

病預防注射等

事項由臺北市

家畜衛生檢驗

所（以下簡稱

一、文字修正 

二、明定本自治條例之

主管機關為臺北

市政府，並委任臺

北巿動物保護處

執行。 

三、現行條文「畜犬污

染環境……」、「畜

犬傷人、或妨害安

寧、安全、被虐

修正本自治條例

之主管機關為臺

北市動物保護處

，並酌作文字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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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所）辦理

之。 

二  棄犬處理由檢

驗所辦理或由

市政府建設局

（以下簡稱建

設局）委託依

法登記之民間

團體辦理之。 

三  畜犬污染環境

之取締、清理

事項，由市政

府環境保護局

（以下簡稱環

保局）辦理

之。 

四  棄犬捕捉由環

保局辦理或由

環保局委託依

法登記之民間

團體辦理之。 

待、宰殺、販賣屠

體之取締事項」於

廢棄物清理法、社

會秩序維護法及

動物保護法均已

有規範，本自治條

列不另作規定，爰

予刪除。 

四、為加強行政效率與

執行成效，導入民

間力量，共同辦理

動物保護、管理及

維護本巿公共安

全，爰增列第二

項。 

五、第二項合法登記之

民間團體或機構

係指依人民團體

法登記之團體、依

公司法設立之公

司或依其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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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畜犬傷人、或

妨害安寧、安

全、被虐待、

宰殺、販賣屠

體之取締事

項，由市政府

警察局辦理

之。 

六  畜犬發生狂犬

病時，由檢驗

所知會市政府

衛生局（以下

簡稱衛生局）

辦理之。 

設立之私法人。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

詞定義如下： 

一  動物︰指犬、貓及

其他人為飼養或管

領之脊椎動物，包

括經濟動物、實驗

動物、寵物及其他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

定義如下： 

 一  動物︰指犬、貓及其

他人為飼養或管領

之脊椎動物，包括經

濟動物、實驗動物、

寵物及其他動物。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動物飼主、寵

物、寵物食品、寵

物食品添加物、寵

物食品業者、生體

檢查、有毒及染有

病原菌者之用詞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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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 

二  飼主：指動物之所有

人或實際管領動物

之人；其屬法人者，

為其負責人。  

三  寵物︰指犬、貓及其

他供玩賞、伴侶之目

的而飼養或管領之

動物。  

四  寵物食品︰指供寵

物飲食或咀嚼之物

品及其原料。   

五  寵物食品添加物︰

指寵物食品之製

造、加工、調配、

包裝、運送及貯存

等過程中，用以著

色、調味、防腐、

漂白、乳化、增加

香味、安定品質、

促進發酵、增加稠

二  飼主：指動物之所有

人或實際管領動物

之人；其屬法人者，

為其負責人。  

三  寵物︰指犬、貓及其

他供玩賞、伴侶之目

的而飼養或管領之

動物。  

四  寵物食品︰指供寵物

飲食或咀嚼之物品

及其原料。   

五  寵物食品添加物︰

指寵物食品之製

造、加工、調配、

包裝、運送、貯存

等過程中，用以著

色、調味、防腐、

漂白、乳化、增加

香味、安定品質、

促進發酵、增加稠

度、增加營養、防

定義，以明確法律

間用詞關係。 

三、有毒及染有病原菌

者之定義係參考

毒性化學物質管

理法及食品衛生

管理法訂之；其細

項及標準經專家

學者評估後，依本

自治條例第十二

條及第十三條規

定，由主管機關另

行公告之。 



 

第 7 頁，共 55 頁 

度、增加營養、防

止氧化、促進寵物

發育、保持健康及

其他用途而添加或

接觸於食品之物

質。   

六  寵物食品業者︰指

經營寵物食品或其

添加物之製造、加

工、調配、包裝、

運送、貯存、販賣、

輸入及輸出之業

者。   

七  生體檢查︰指自活

體動物直接採取標

的檢驗組織或其他

物質之疾病診斷鑑

定方法。   

八  有毒︰指寵物食品

或其添加物含有天

然毒素或毒性化學

止氧化、促進寵物

發育、保持健康或

其他用途而添加或

接觸於食品之物

質。   

六  寵物食品業者︰指經

營寵物食品或其添

加物之製造、加工、

調配、包裝、運送、

貯存、販賣、輸入、

輸出之業者。   

七  生體檢查︰指自活體

動物直接採取標的

檢驗組織或其他物

質的一種疾病診斷

鑑定方法。   

八  有毒︰指寵物食品或

其添加物含有天然

毒素或毒性化學物

質，而其成分或含量

經證實確有危害寵



 

第 8 頁，共 55 頁 

物質；其成分或含

量經證實確有危害

寵物健康或經評估

有危害寵物健康之

虞者。   

九  染有病原菌者︰指

寵物食品或其添加

物受病因性微生物

或其產生之毒素污

染，致有損害寵物

健康或生命之虞

者。 

物健康，或評估有危

害寵物健康之虞者。   

九  染有病原菌者︰指寵

物食品或其添加物

受病因性微生物或

其產生之毒素污

染，致有損害寵物健

康或生命之虞者。 

第二章 寵物飼主、繁殖、

買賣業及獸醫師責

任 

第二章 寵物飼主、繁殖、買

賣業及獸醫師責任 

 章次及章名新增。 未修正。 

第四條     寵物飼主、繁

殖及買賣業者，應於

寵物出生日起四個

月內，攜帶寵物至動

保處或其指定處所

辦理寵物登記及植

第四條    寵物飼主、繁殖

及買賣業者，應於寵

物出生日起四個月

內，攜帶應辦理登記

之寵物至主管機關

或其指定處所辦理

第四條    畜犬所有

人或管理人應

依左列規定，

攜帶畜犬至檢

驗所或其指定

處所辦理畜犬

一、文字修正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三款酌

作文字修正，改列

第一項、第二項。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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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晶片，並由登記機

構核發寵物登記證

明。  

           自國外輸入之

寵物，應於輸入後一

個月內，憑動物檢疫

機關或其所屬機構

簽發之檢疫證明

書，依前項規定辦

理。   

           應辦理登記之

寵物種類，由動保處

公告之。 

寵物登記及植入晶

片，並由登記機構核

發寵物登記證明。  

           自國外輸入之寵

物，應於輸入後一個

月內，憑動物檢疫機

關或其所屬機構簽

發之檢疫證明書，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   

           應辦理登記之寵

物種類，由主管機關

公告之。 

登記或狂犬病

預防注射，並

由市政府核發

登記證明書或

識別牌： 

一  畜犬出生滿三

個月者，應辦

理登記，並植

入晶片，核發

登記證明。載

明畜犬品種、

性別、名稱、

預防注射紀錄

及其所有人或

管理人姓名、

地址、電話等

事項。 

二  畜犬應定期施

行狂犬病預防

注射，並另核

發識別牌。 

二款移列修正條

文第 五條；第二

項移列修正條文

第八條。 

四、增列第三項，因本

巿人口密集，飼養

寵物種類多樣

化，為實務管理需

求，明訂應辦理登

記之寵物種類授

權由主管機關另

行公告之。 

五、現行條文第三項及

第四項移至罰

則，以符立法體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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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外輸入之畜

犬，憑動物檢

疫機關或其所

屬機構簽發之

檢疫證明書申

請核發畜犬登

記證明及狂犬

病預防注射識

別牌，並植入

晶片。 

前項畜犬

登記證明書應

由畜犬所有人

或管理人存

執；預防注射

識別牌應懸掛

於畜犬頸項，

其有損壞或遺

失者，應即申

請換（補）發。 

           違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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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一款或第

三款之規定

者，處新臺幣

一萬元之罰

鍰。違反第一

項第二款之規

定者，依動物

傳染病防治條

例第四十五條

第三款之規

定，處新臺幣

五萬元以下一

萬元以上之罰

鍰。 

           畜犬販賣

者違反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

款之規定者，

除依前二項規

定處以罰鍰

外，並註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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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登記

證。 

第五條    寵物飼主、繁殖

及買賣業者，應攜帶

對狂犬病有感受性

之寵物至動保處或

其指定處所施行生

體檢查及狂犬病預

防注射，並掣發狂犬

病預防注射證明書

及識別牌。必要時，

應配合動保處實施

寵物狂犬病抽查檢

驗、隔離檢驗及追蹤

檢疫工作。   

          前項對狂犬病有

感受性之寵物種

類，由動保處公告

之。 

第五條    寵物飼主、繁殖

及買賣業者，應攜帶

對狂犬病有感受性

之寵物至主管機關

或其指定處所施行

生體檢查及狂犬病

預防注射，並摯發由

主管機關核發狂犬

病預防注射證明書

及識別牌。必要時，

應配合主管機關實

施狂犬病抽查檢

驗、隔離檢驗及追蹤

檢疫工作。   

      前項對狂犬病

有感受性之寵物種

類，由主管機關公告

之。 

 

第三條    為預防狂

犬病之發生，檢

驗所應依動物

傳染病防治條

例規定，施行畜

犬生體檢查、狂

犬病預防注

射。必要時，得

實施畜犬抽查

檢疫工作。 

一、條次遞改，並作文

字修正 

二、由現行條文第三條

與第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移列並酌

作文字修正，明定

飼主或繁殖、買賣

業者對所飼養動

物應盡之法定傳

染病防治責任，並

配合主管機關進

行相關檢疫工

作，以落實動物傳

染病防治措施。 

三、依據動物傳染病防

治條例第二十二

條授權直轄巿或

縣巿主管機關為

防治動物傳染病

文字修正。 



 

第 13 頁，共 55 頁 

之發生，得令動物

防疫人員施行預

防注射等防治措

施。 

四、增列第二項，明定

對狂犬病有感受

性動物之種類，由

主管機關另行公

告之。 

第六條    寵物飼主、繁殖

及買賣業者，應於狂

犬病預防注射證明

書所載有效期間屆

滿前，攜帶寵物再接

受預防注射。 

第六條    寵物飼主、繁殖

及買賣業者，應於狂

犬病預防注射證明

書所載狂犬病預防

注射有效期滿前，攜

帶寵物再接受預防

注射。 

第六條    畜犬所有

人或管理人，應

於登記證明書

所載狂犬病預

防注射有效期

滿前十日內，攜

帶畜犬再接受

預防注射。 

一、 本條修正 

二、 增列要求寵物繁

殖、買賣業者應與

飼主遵守相同狂

犬病預防注射規

定，另依疫苗效期

及免疫適期調整

疫苗注射期限，以

符合實際。 

文字修正。 

  第七條    辦理畜犬

登記、生體檢查

及狂犬病預防

一、本條刪除。 

二、 畜犬登記費用依

八十八年七月三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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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等事項，得

酌收費用，並解

繳市庫。 

           前 項 費

用，由檢驗所層

報市政府核定

之。 

十一日頒訂之動

物保護法授權訂

定之「寵物登記管

理及營利性寵物

繁殖買賣或寄養

業管理收費標準」

已有全國一致性

規定。 

三、 狂犬病預防注射

費用依九十六年

五月七日訂定之

臺北巿動物狂犬

病防治措施收費

標準辦理。 

第七條    寵物飼主應將

狂犬病預防注射識

別牌懸掛於寵物頸

項或以其他方法明

示之。四個月齡以上

未懸掛或明示狂犬

病預防注射識別牌

第七條    寵物飼主應將狂

犬病預防注射識別

牌懸掛於寵物頸項

或以其他方法明示

之。四個月齡以上未

懸掛或明示狂犬病

預防注射識別牌且

第四條    前項畜犬

登記證明書應

由畜犬所有人

或管理人存

執；預防注射識

別牌應懸掛於

畜犬頸項，其有

一、條次遞改，並文字

修正。 

二、 由現行條文第四

條第二項移列本

條並酌作文字修

正，明定狂犬病證

明牌應懸掛於寵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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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經公告為對狂犬

病有感受性之寵

物，動保處得予保

護，送交動物收容所

或指定之場所。 

           狂犬病預防注

射證明書及識別牌

有損壞或遺失者，應

即申請換（補）發。 

經公告對狂犬病有

感受性之寵物，主管

機關得予保護，送交

動物收容所或指定

之場所。 

    前項狂犬病預

防注射證明書及識

別牌有損壞或遺失

者，應即申請換（補）

發。 

損壞或遺失

者，應即申請換

（補）發。 

物頸項或可依動

物物種、屬性以其

他方式明示以利

辨識。狂犬病預防

注射證明書及識

別牌有損壞或遺

失者，應即申請換

（補）發，以臻周

延。 

第八條    動保處得委託

合法之獸醫診療機

構辦理寵物登記及

狂犬病預防注射。   

           前項獸醫診療

機構應配合動保處

受理寵物登記及狂

犬病預防注射作

業，並於完成前開作

業後，當場掣發寵物

登記證明、狂犬病預

第九條    主管機關得委託

合法之獸醫診療機

構辦理寵物登記及

狂犬病預防注射。   

           前項獸醫診療機

構應配合主管機關

受理寵物登記及狂

犬病預防注射作

業，並於完成寵物登

記及狂犬病預防注

射後，當場摰發由主

第五條    畜犬之狂

犬病預防注

射，得配合畜犬

登記一併辦理

之，必要時得洽

請市政府立案

之開業家畜醫

院或獸醫教學

醫院協辦。 

一、條次遞改，並文字

修正。 

二、由現行條文第五條

移列本條並酌作

文字修正。 

三、增列第二項，明定

受委託之獸醫診

療機構應配合執

行寵物登記及狂

犬病預防注射事

項。 

一、為求規範內容

類型一致，爰

將第八條移列

第十一條，本

條次由第九條

遞移，並酌作

文字修正。 

二、以下條次遞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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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注射證明書及識

別牌。 

管機關核發之寵物

登記證明、狂犬病預

防注射證明書及識

別牌。 

第九條    執業獸醫師發

現罹患或疑患狂犬

病之寵物，應於二十

四小時內，依動保處

規定之書面格式及

方式通報。 

第十條    執業獸醫師發現

罹患或疑患狂犬病

之寵物，應於二十四

小時內，依主管機關

規定之書面格式及

方式通報。 

第十五條   畜犬傷人

時，其所有

人或管理人

應立即攜帶

畜犬至檢驗

所或市政府

立案之開業

家畜醫院或

獸醫教學醫

院檢查。其

有罹患或疑

患 狂犬 病

者，應立即

通 知檢 驗

所，由該所

依動物傳染

病防治條例

一、 條次遞改，並文字

修正。 

二、 狂犬病雖為乙類

動物傳染病，但在

人類卻為致死率

幾近百分之百的

人畜共通傳染

病，鑑於本巿人口

密集，人與動物接

觸頻繁，臺灣及日

本為亞洲唯二的

狂犬病非疫區，週

邊國家均為疫

區，為避免狂犬病

入侵，阻絕於境

外，故於本自治條

例明定執業獸醫

一、文字修正。 

二、條次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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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規定辦

理，並副知

衛生局，所

需費用由畜

犬所有人或

管 理人 負

擔。 

師一旦發現罹患

或疑患狂犬病之

動物，應依獸醫師

法第十三條規定

辦理，於二十四小

時內盡速依主管

機關規定之書面

格式及方式通

報，由主管機關依

動物傳染病防治

條例實施防疫檢

疫措施，以利即時

掌握狂犬病疫

情，維護本巿之公

共安全。 

  第十六條    住宅區

不得經營畜

犬買賣、美

容、旅社及

設立畜犬訓

練所。 

一、 本條刪除。 

二、 相關情形依臺北

巿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則辦理。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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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寵物飼主攜帶

寵物出入公共場所

或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應備有鍊繩、

箱籠或採取其他適

當防護措施。   

未採取適當措

施防護之寵物，得

由動保處保護送交

動物收容處所或指

定之場所。 

第一項寵物應

採取之其他適當防

護措施，由動保處

公告之。 

第十一條    寵物飼主攜帶

寵物出入公共場

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應備有錬

繩、箱籠或採取其

他適當防護措施。   

未採取適

當措施防護之寵

物，得由主管機

關保護送交動物

收容處所或指定

之場所。 

第一項寵物

應採取之其他適

當防護措施，由

主管機關公告

之。 

第十四條    攜帶畜

犬外出者，

應繫以犬

鏈，必要時

並應帶口

罩；未繫犬

鏈者，視同

棄犬捕捉並

處理之。 

             畜犬在

外便溺未即

清除者，依

本辦法第十

八條第二項

之規定處罰

之。 

一、條次遞改，並作文

字修正。 

二、本條立法精神係延

續原畜犬管理辦法

之攜帶畜犬外出應

繫犬鍊條款，民國

八十七年公布之動

物保護法亦有規定

寵物出入公共場所

或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需採取適當防護

措施，惟因城鄉差

距，於九十七年放

寬相關規定為「具

攻擊性之寵物」出

入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需採

取適當防護措施；

因臺北巿屬人口密

集都會區，出入公

共場所之寵物與巿

一、文字修正。 

二、條次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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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接觸機會較大，

且未採取適當措施

防護之寵物發生意

外或導致意外發生

時有所聞；美國已

有超過三十州立法

規定寵物出入公共

場所必需繫以鏈繩

或採取適當防護措

施，英國、日本、

中國等國家各大都

巿亦有相關規定，

為避免臺北巿都會

區內動物對公眾之

生命、身體、行車

安全或財產產生危

害或困擾，依巿民

需求、管理實際需

要酌作文字修正，

明定伴同寵物出入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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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之場所者，應

採取適當措施防

護，以保障公眾與

寵物安全。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

「畜犬在外便

溺……」於廢棄物

清理法已有規範，

依權責屬環保局執

掌，本自治條列不

另作規定，爰予刪

除。 

第十一條    寵物之轉

讓、資料變更、

遺失及死亡，應

依動物保護法及

寵物登記管理辦

法相關規定辦理

登記。 

第八條    寵物之轉讓、資

料變更、遺失及死

亡，應依動物保護

法及寵物登記管理

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登記。 

第八條     有左列情

形之一者，畜

犬所有人或管

理人應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十

五日內，辦理

變更或註銷登

記： 

一  畜犬所有人或管

一、條次遞改，並作文

字修正。 

二、參酌動物保護法

「寵物之出生、取

得、轉讓、遺失及

死亡，飼主應向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其委託

之民間機構、團體

一、未修正。 

二、第八條移列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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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住址變更

者。 

二   畜犬轉讓者。 

三   畜犬死亡者。 

            違反前項

第一款或第

二款之規定

者，處新臺幣

一萬元之罰

鍰。 

辦理登記」等相關

規定增訂，以落實

寵物登記管理。 

  第十六條    住宅區

不得經營畜

犬買賣、美

容、旅社及

設立畜犬訓

練所。 

一、 本條刪除。 

二、 相關情形依臺北

巿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則辦理。 

未修正。 

第三章 寵物食品衛生安全 第三章 寵物食品衛生安全  章次及章名新增。 未修正。 

第十二條    寵物食品及

寵物食品添加

物，應符合衛生

安全及品質之標

第十二條    寵物食品及寵

物食品添加物，應

符合衛生安全及

品質之標準。 

 一、本條新增。 

二、寵物食品及寵物食

品添加物，因由消

費者購買後，即直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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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前項衛生安

全包含有毒物

質、農藥及品質

之基準，由動保

處定之。 

      前項衛生安

全包含有毒物

質、農藥及品質之

標準，由主管機關

定之。 

接供寵物食用，涉

及寵物健康甚

鉅，爰明定其應符

合主管機關所定

衛生安全及品質

之標準。 

第十三條   寵物食品及寵

物食品添加物有

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製造、加

工、調配、包裝、

輸出入、販賣、作

為贈品或公開陳

列： 

一  變質或腐敗。   

二  染有病原菌。   

三  逾有效日期。   

四  從未供於動

物飲食且未

經證明為無

害動物健康。   

第十三條    寵物食品及寵

物食品添加物有

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製造、加

工、調配、包裝、

輸出入、販賣、作

為贈品或公開陳

列： 

  一  變質或腐敗。   

  二  染有病原

菌。   

  三  逾有效日期。   

  四  從未供於動物飲食且

未經證明為無害動物

健康。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寵物食品或寵

物食品添加物，不

得製造、加工、調

配、包裝、輸出

入、販賣、作為贈

品或公開陳列之

情形。 

三、寵物食品及寵物食

品添加物品質如

顏色、質感及味道

等產生物理變化

即有變質之虞，又

如受微生物污染

產生化學變化而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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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攙偽或假冒。     

前項第二款病

原菌之種類，由動

保處定之。 

  五  攙偽或假冒。     

    前項第二款病原

菌之種類，由主管機

關定之。 

致腐敗，均將影響

寵物健康。 

四、第二款所列染有病

原菌者，其定義於

第三條第九款已

有明訂，因危害寵

物健康，自應限

制。 

五、為避免從未供於動

物飲食之成份危

害動物健康，參照

食品衛生管理

法，爰增訂第四

款。 

第十四條    寵物食品及

寵物食品添加

物，其容器、包

裝及說明書上之

標示，應符合商

品標示法相關規

定，並應以中文

第十四條    寵物食品及寵

物食品添加物，其

容器、包裝或說明

書上之標示，應符

合商品標示法相

關規定，並應以中

文及通用符號顯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寵物食品之標

示，應符合商品標

示法之相關規定，

並不得為醫療效能

之標示、宣傳或廣

告。 

文字修正。 



 

第 24 頁，共 55 頁 

及通用符號顯著

標示其原料成分

或材料、營養成

分及百分比、正

確使用對象與應

注意事項及警

語；其標示方式

及內容之基準，

由動保處定之。 

     寵物食品

不得為醫療效

能之標示、宣傳

或廣告。 

著標示其原料成

份或材料、營養成

份及百分比、正確

使用對象與應注

意事項及警語；其

標示方式及內容

之標準，由主管機

關定之。 

     寵物食品不

得為醫療效能之

標示、宣傳或廣

告。 

三、巿售寵物食品項目

眾多，適用對象諸

有不同，為維護寵

物健康及消費者權

益，明定寵物食品

或寵物食品添加物

之容器、包裝或說

明書，應標示之事

項。 

四、依據九十九年一月

十三日行政院召

開之「審查動物保

護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會議紀錄

結論︰「寵物食品

標示管理仍應適

用商品標示法」。 

第十五條   動保處得抽查

或抽樣檢驗寵物

食品及寵物食品

添加物，寵物食品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得抽

查或抽樣檢驗寵物

食品及寵物食品添

加物，寵物食品業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食品衛生管理

法及飼料管理法，

主管機關得抽查或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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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繁殖及買賣

業者不得拒絶。              

    前項查驗辦

法，由動保處定

之。 

者或飼主不得拒

絶。              

    前項查驗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抽樣檢驗寵物食品

及其添加物，寵物

食品業者或使用戶

不得拒絕，以維護

寵物健康。 

第四章 動物基本飼養、照

護及管制與收容 

第四章 動物管制與收容  章次及章名新增。 未修正。 

第十六條    為維護動物

健康、安全及福

利，飼主飼養動物

應符合基本照護

規則。   

     前項基本照

護規則，由動保

處定之。 

第十六條    為維護動物健

康、安全及福利，

飼主飼養動物應

符合基本照護規

則。   

     前項基本照

護規則，由主管

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所規範之動物

係為動物保護法

定義之動物，包括

經濟動物、實驗動

物、寵物及其他動

物。 

三、飼主應善盡其飼養

動物之責任義

務，並依該動物之

種類及習性等予

以適當照護，努力

維持動物之健康

與安全，故參酌日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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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愛護動物與管

理法第七條，明定

動物飼主基本飼

養及照護條件。 

第十七條    任何人不得

販賣、出租、出

借及陳列獸鋏。 

土地所有

人、使用人或管

理人，應將管領

土地範圍內之獸

鋏逕予排除、拆

除或銷毀。 

第十七條    任何人不得販

賣、出租、出借及

陳列獸鋏。 

土地所有

人、使用人或管

理人，應將管領

土地範圍內之獸

鋏逕予排除、拆

除或銷毀。 

 一、本條新增。 

二、為減少因獸鋏造成

之動物傷害、降低

公共安全疑慮，增

列獸鋏管制條款。 

三、對於獸鋏的管制，

中央亦僅訂定原

則禁止，例外許可

使用制度，現行法

令規定，民眾使用

捕獸鋏捕捉貓狗

是違法行為，但禁

用獸鋏法令無法

有效執行，癥結在

於舉證困難、無法

查緝取締及管理

使用者，因此立法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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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已於一百年六

月修正增訂動物

保護法第十四條

之二規定：「非經

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任何人不得製

造、販賣、陳列或

輸出入獸鋏」條

款，惟「應取得許

可」仍留下例外的

空間，此舉捕獸鋏

仍無法有效杜

絕，徒增執法爭

議。 

四、依據行政院農委會

林務局一百年三

月二十三日發布

新聞稿略以：「為

杜絕獸鋏傷害

犬、貓及野生動物

等案件之發生，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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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將提高管理

強度，提案修正

『野生動物保育

法』及『動物保護

法』，刪除有關獸

鋏使用之除外條

款及許可使用等

規定，全面禁止使

用獸鋏捕捉動

物。」爰本次增訂

條款，擬參酌前開

中央主管機關之

修法立場，提高本

市獸鋏管制強

度，採全面禁止獸

鋏之條款，並無例

外許可情事。 

五、考慮獸鋏使用便

利、實務上管理不

易，故責成土地所

有人、使用人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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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逕予排除、拆

除或銷毀其土地

範圍內之獸鋏。 

第十八條    動保處於公

共場所或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發現

受難、受虐或受

傷之動物，或於

公私場所進行緊

急保護安置之動

物，應予以救

援、收容及提供

必要之緊急醫療

照顧；必要時並

得委託獸醫診療

機構、民間機構

或團體辦理。   

       動保處為前

項處置時，應即

通知飼主。但無

飼主或通知顯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於公

共場所或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發現

受難、受虐或受傷

之動物，或於公私

場所進行緊急保

護安置之動物，應

予以救援、收容及

提供必要之緊急

醫療照顧；必要時

並得委託獸醫診

療機構、民間機構

或團體辦理。   

       主管機關為

前項處置時，應

即通知飼主。但

無飼主或通知顯

有困難時，不在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日本愛護動物

與管理法第三十

六條，明定接獲通

報發現受難、受虐

或受傷動物之救

援處置措施及加

害者應負擔之責

任，並參考兒童及

少年福利法訂定

緊急安置措施。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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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困難時，不在

此限。 

動物無繼

續安置之必要

者，送交動物收

容處所或指定

之場所。 

             動物之加害

人或飼主應負擔

本條處置所需費

用。 

此限。 

動物無繼續

安置之必要者，

送交動物收容處

所或指定之場

所。 

             動物之加害人

或飼主應負擔本

條處置所需費用。 

第十九條    動保處對遊

蕩於公共場所或

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之動物，得捕

捉送交動物收容

處所或指定之場

所予以保護，並

依下列規定處

置： 

一 經獸醫師檢

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對遊

蕩於公共場所或

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之動物，得捕捉

送交動物收容處

所或指定之場所

予以保護，並依下

列規定處置： 

     一  經獸醫師檢查患

有法定傳染病、重

第九條    疏縱戶外

之犬隻應即捕

捉、留置並依

左列規定處

理： 

一  經檢查有狂犬病

徵、嚴重影響人

畜健康或環境

衛生者，應即予

人道處理。 

一、條次遞改，並作文

字修正。 

二、現行條文移列本條

酌作文字修正，明

定動物實施保護

處置、沒入及收容

之相關處理方

式。另依動物保護

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應辦理登記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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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患有法定

傳染病、重病

無法治癒之

動物或其他

緊急狀況，嚴

重影響人畜

健康或公共

安全，應即予

人道處理。 

二 已辦理寵物

登記或狂犬

病預防注射

之動物，應通

知飼主於十

二日內憑相

關證明文件

認領，並依規

定 繳 交 罰

鍰；逾期未認

領者，視為棄

養，予以沒

病無法治癒之動

物或其他緊急狀

況，嚴重影響人畜

健康或公共安全

者，應即予人道處

理。 

     二  已辦理寵物登記

或狂犬病預防注

射之動物，應通知

飼主於十二日內

憑相關證明文件

認領，並依規定繳

交罰款；逾期未認

領者，視為棄養，

予以沒入。 

     三  未辦理寵物登記

或狂犬病預防注

射之動物，經公告

十二日內憑相關

佐證認領，並依規

定繳交罰款；逾期

二  已辦理登記之畜

犬，除違反第十

六條及第十八

條第三款經取

締而未改善者

外，應通知所有

人或管理人，於

公告三日內憑

有關文件領

回，並依規定繳

交罰款。 

三   捕獲之犬隻，除

第一款之情事

者外，經通知或

公告逾三日未

來認領或無人

認養者，經節育

處理後送交動

物收容所。 

    前 項 留

置、節育處理

之寵物出入公共

場所或公眾得出

入之場所無人伴

同時，任何人均可

協助保護送交動

物收容處所或直

轄巿、縣(巿)主管

機關指定之場

所。故併於前項規

定主管機關對於

遊蕩之動物，得予

以捕捉、保護送交

動物收容處所或

主管機關指定之

場所。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所

需費用由巿政府

編列預算支應，爰

予刪除。 

四、為增加動物認領機

會，以符合以認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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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三 未辦理寵物

登記或狂犬

病預防注射

之動物，經公

告十二日內

憑相關佐證

認領，並依規

定 繳 交 罰

鍰；逾期未認

領者，視為棄

養，予以沒

入。 

前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動物認領應

遵守之注意事項，由

動保處定之。 

未認領者，視為棄

養，予以沒入。 

    前項第二款、第

三款動物認領、認養

應遵行、繳納罰款及

限制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費用由認養者

負擔。 

取代撲殺之政

策，本巿自八十九

年將收容期限由

七日延長為十日

實施以來已九

年，著有成效，動

物保護法於九十

九年一月延長為

十二日，故收容期

限改為十二日。 

五、動物之人道處理依

動物保護法第十

二、十三條規定辦

理。 

六、棄養動物之沒入參

酌動物保護法第

五、三十二條規定

辦理。 

  第十條    市政府得

自行或委託民

間團體、設立

一、本條刪除。 

二、直轄巿、縣(巿)

主管機關之動物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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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收容所，

執行下列事

項： 

一  收容及處理檢驗

所送交之動物。 

二  為所收容之犬隻

協尋新飼主。 

三  三   其他市政府所規

定之事項。 

          動物收容所

提供服務時，得

收取相當之費

用。 

          動物收容所

之設施，管理辦

法及費用收取

標準另定之。 

收容處所規劃設

置，於動物保護法

第十四條已有全

國性規定。 

第二十條    動保處依前

條規定沒入之動

物，經評估並無

前條第一項第一

第二十條    主管機關依前

條規定沒入之動

物，經評估並無前

條第一項第一款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日本愛護動物

與管理法第三十

七條第二項規定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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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情事者，應依

下列方式辦理： 

一  給予疫苗注

射。 

二  六月齡以上

動物，予以

絕育處理後

始得開放認

養。 

三  未滿六月齡

動物，經認

養後得核發

絕育補助

券，並予追

蹤絕育處理

情形。 

情事者，應依下列

方式辦理： 

  一  給予疫苗注射。 

  二  六月齡以上動    

物予以絕育處理

後始得認養。 

     三  未滿六月齡動 物

經認養後得核發

絕育補助券，並

予追蹤絕育處理

之。 

修正，明定主管機

關經評估動物健

康狀況良好，並給

予絕育、疫苗注射

後開放認養，未滿

六月齡之動物給

予一定效期之絶

育補助券，防止動

物繁殖過量以落

實本巿動物保護

政策。 

第二十一條    民間機

構、團體設置

動物收容處

所，應向動保

處申請核發設

第二十一條    民間機構、

團體設置動物

收容處所，應

向主管機關申

請核發設置許

第十一條    私人或

民間團體自

行設立之動

物收容所，

應向建設局

一、條次遞改，並作文

字修正。 

二、現行條文移列本條

並依管理實際需

要做文字修正，增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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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許可，並依

許可內容進行

設置。設置完

成經動保處勘

驗核可後，發

給動物收容處

所登記證書。 

        前項動物

收容處所設

置許可應載

明之事項，由

動保處定之。 

        動保處應

定期查核及

評鑑動物收

容處所；其查

核及評鑑辦

法，由動保處

定之。 

可，並依許可

內容進行設

置。設置完成

經主管機關勘

驗核可後，發

給動物收容處

所登記證書。 

                前項規定之

動物收容處所

設置許可應載

明之事項，由

主管機關定

之。 

                 主管機關

應定期查核及

評鑑取得登記

之動物收容處

所。 

前項查核

及評鑑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

登記，並準

用前條之規

定。前項之

收容所，得

向市政府申

請協助取得

必要之土地

或補助。前

項補助標準

另定之。 

列明定設置民間

動物收容處所應

申請主管機關許

可，主管機關並應

定期查核及評鑑

取得登記之動物

收容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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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第二十二條    動物收容

處所對於收容

之動物，應建

立身分資料及

辨識方法；其

罹患傳染病

者，應予必要

之處置。 

第二十二條    動物收容處

所對於收容之

動物，應建立

身分資料及辨

識方法；其有

罹患傳染病

者，應予必要

之處置。 

第十二條    收容所

之犬隻，應

建立身分資

料及辨識方

法；其有罹

患疾病者，

收容所應予

必要之醫

療。 

ㄧ、條次遞改，並作文

字修正。 

二、現行條文移列本條

並酌作文字修正。 

未修正。 

  第十三條    飼主不

擬繼續飼養

之犬隻，應

送交檢驗

所，檢驗所

經必要之檢

查及醫療

後，逕送動

物收容所收

容。 

            前 項 醫

一、本條刪除。 

二、飼主不擬繼續飼養

之動物收容處理於

動物保護法第十四

條已有明確規定。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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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檢驗所

得向飼主收

取相當之費

用。 

第二十三條   動物收容處

所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廢止

其登記： 

一 使用目的與原

取得登記之內

容不符，經限

期改善，屆期

仍未改善。   

二 虐待或傷害收

容動物，情節

重大或經限期

改善，屆期仍

未改善。   

三  對傷病或罹病

之收容動物，

不提供必要之

第二十三條    經取得登記

證書之動物收

容處所，經查證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廢止其

登記： 

        一 使用目的與原取

得登記之內容

不符，經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

善。   

        二 虐待或傷害收容

動物，經勸導拒

不改善。   

       三  對傷病或罹病

之收容動物，不

提供必要之醫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具有本條規定

情形之一者，得撤

銷或廢止動物收

容處所之登記。 

為期體例一致，將

「勸導」修正為「

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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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經限期

改善，屆期仍

未改善。 

療，經勸導拒不

改善。 

第五章  其他行政監督 第五章  其他行政監督  章次及章名新增。 未修正。 

第二十四條     為控制街

貓數量，動保

處得補助民間

機構或團體於

特定區域實施

街貓誘捕絕育

回置計畫。 

民間機

構或團體應

檢具街貓誘

捕絕育回置

計畫書向動

保處申請核

定，始得實

施。 

前項計畫

書應包含實施

第二十四條     為控制街

貓數量，主管機

關得補助民間

機構或團體於

特定區域實施

街貓誘捕絕育

回置計畫。 

民間機

構或團體應檢

具街貓誘捕絕

育回置計畫書

向主管機關申

請核定，始得

實施。 

前項計畫

書應包含實施

區域之街貓預

 一、本條新增。 

二、本巿街貓影響環境

及公共衛生甚

鉅，為控制街貓數

量並維護巿容整

潔，明定主管機關

對街貓絕育後回

置計畫之相關措

施。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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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之街貓預

估數量、經動

保處辦理訓練

並取得認證之

動物照護員名

單、捕捉、絕

育、回置、健

康照護、環境

維護、衛生餵

食、公共安全

措施及其他法

規應遵行事

項。 

估數量、經主

管機關辦理訓

練並取得認證

之動物照護員

名單、捕捉、

絕育、回置、

健康照護、環

境維護、衛生

餵食、公共安

全措施及其他

法規應遵行事

項。 

第二十五條    動保處發

現或受理檢舉

虐待動物，經研

判認有必要

者，得會同警察

人員進入公私

場所進行調

查、緊急保護安

第二十五條    主管機關受

理檢舉虐待動

物，經研判情節

重大者，得會同

警察人員進入

公私場所進行

動物之緊急保

護 安置 及 調

第十七條    執行人

員為調查或

取締違反本

辦法有關規

定事項時，

應配帶服務

證會同畜犬

所有人或管

一、條次遞改，並作文

字修正。 

二、現行條文移列本

條。 

三、為動物保護業務實

際緊急保護安置

及案件調查取締

之需求，參考行政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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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及取締，場所

所有人、負責人

或管理人不得

規避、妨礙或拒

絕。 

前項執行

人員執勤時，

應出示執行職

務之證明文件

或顯示足資識

別之標誌。 

查、取締，場所

所有人、負責人

或管理人不得

規避、妨礙或拒

絕。 

    前項執行

人 員 執 勤

時，應出示有

關執行職務

之證明文件

或顯示足資

識別之標誌。 

理人進入調

查或取締之

土地、建築

物等場所。 

執行法第三十六

條訂之。 

  第十八條   有左列各

款事項之一

者，得依動物

傳染病防治

條例、社會秩

序維護法、廢

棄 物 清 理

法、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及

一、本條刪除。 

二、所列各款事項已有

動物傳染病防治

條例、社會秩序維

護法、廢棄物清理

法、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及其他有關

法令規定可資處

理。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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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關法

令規定處罰： 

一  疏縱畜犬於戶

外或闖入他人

建築物者。 

二  疏縱畜犬在道

路、公園或公

共處所便溺，

而不即時清除

者。 

三  飼養畜犬影響

安寧或污染環

境者。 

四  虐待或棄養畜

犬者。 

五  任意棄置畜犬

屍體者。 

六  違反第四條、第

六條、第八

條、第十四

條、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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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第十六條規

定者。 

  第十九條   依本辦法

所 處 之 罰

鍰，其拒絕繳

納者，移送法

院強制執行。 

一、本條刪除。 

二、罰鍰拒繳情形依行

政執行法辦理。 

未修正。 

第二十六條    動保處為

調查或取締違

反本自治條例

之行為，得協

請警察機關派

員會同於公共

場所及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進

行攔檢，飼主

或管領動物之

人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第二十六條    主管機關為

調查或取締違

反本自治條例

之行為，得協請

警察機關派員

會同於公共場

所、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進行攔

檢，飼主、管領

或持有動物之

人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主管機關為調

查或取締違反本

自治條例規定之

行為，得派警員協

同相關人員於公

共場所或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執行

攔停飼主等有關

措施。 

文字修正。 

第六章  獎勵 第六章  獎勵  章次及章名新增。 未修正。 

第二十七條    動保處得第二十七條    各級學校、 一、本條新增。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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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或補助辦

理宣導保護動

物、尊重生命

教育及正確飼

養觀念等業務

績效優良之各

級學校、獸醫

師公會、民間

動物保護團體

及其他寵物產

業相關團體或

公會。   

前項獎

勵 補 助 辦

法，由動保處

定之。 

獸醫師公會、民

間動物保護團

體及其他寵物

產業相關團體

或公會，辦理宣

導保護動物、尊

重生命教育與

正確飼養觀念

等業務，績效優

良者，主管機關

得予獎勵或補

助。   

前項獎勵

補助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

之。 

二、參酌日本愛護動物

與管理法第三條

及韓國動物保護

法第四條訂定，以

致力於保護動物

與適當正確飼養

觀念之啟發及普

及，並對於辦理保

護動物與適當正

確飼養觀念之啟

發活動績效優良

者，給予獎勵或補

助。 

第二十八條    民間動物

保護相關團體

或機構經評鑑

合格者，得受

委託參與辦理

第二十八條    民間動物 

保護相關團體

或機構經評鑑

核可後，得受委

託參與辦理動

 一、本條新增。 

二、為結合社會人力資

源，使願意投入動

物保護工作之民

間力量做最有效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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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救援、收

容、照護或其

他動物保護相

關業務；其評

鑑辦法，由動

保處定之。 

物救援、收容、

照護或其他動

物保護相關業

務；其評鑑辦

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之運用，主管機關

得訂定評鑑辦

法，委託民間動物

保護相關團體或

機構參與辦理動

物保護相關業務。 

第二十九條    對於違反

動物保護法及

本自治條例之

行為，民眾得

敘明事實或檢

具證據資料，

向動保處檢

舉。   

      動保處對

於 前 項 檢

舉，經查證屬

實處以罰鍰

者，得以罰鍰

實收金額一

定比例，提充

第二十九條    對於違反動

物保護法及本

自治條例之行

為，民眾得敘明

事實或檢具證

據資料，向主管

機關檢舉。   

      主管機關

對於前項檢

舉，經查證屬

實處以罰鍰

者，得以罰鍰

實收數之一定

比例，提充檢

舉獎金給予檢

 一、本條新增。 

二、為鼓勵民眾勇於檢

舉違反動物保護

法及本自治條例

之行為，參考廢棄

物清理法第六十

七條及臺北巿檢

舉違反衛生管理

法規案件獎勵辦

法訂定檢舉獎

金，以期透過取締

及獎勵雙管齊

下，有效降低違反

公共安全及動物

福利之行為，創造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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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獎金給

予檢舉人。 

      前項檢舉

獎金給予辦

法，由動保處

定之。 

              動保處查證

檢舉事項時，對

檢舉人之身分

應予保密。 

舉人。 

      前項檢舉

獎金給予辦

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主管機關

查證檢舉事項

時，對檢舉人

之身分應予保

密。 

人與動物和諧倫

理關係，達成巿府

與巿民雙贏局面。 

第七章  罰則 第七章  罰則  章次及章名新增。 未修正。 

（刪除） 第三十條    飼養或管領動

物違反本自治條

例第十六條規定

者，應令飼主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逕行沒入其

飼養或管領之動

物。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日本愛護動物

與管理法第十五

條，明定動物飼養

或管領者違反本

自治條例相關規

定，嚴重影響動物

福利，主管機關得

針對該情形勸導

該飼主採取必要

本條刪除，併入第

三十三條第一項

第七款及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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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措施改善。 

第三十條    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經限

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二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

下罰鍰；經再

通知仍未改

善，得按次處

罰至改善為

止： 

    一 違反第十三條

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 

    二 違反第十三條

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 

    三 違反第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 

    四 違反第十七條

第三十一條    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經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處新臺幣

二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

鍰；經再通知仍

未改善，得按次

處罰至改善為

止︰ 

        一 違反第十三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

定，寵物食品及

寵物食品添加

物，有變質或腐

敗。 

        二 違反第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

定，寵物食品及

寵物食品添加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違反第十三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款及第十七條

規定時之處罰。 

三、有關違反第十七條

規定者，本巿轄區

無原住民地區，故

獸鋏管制無許可

之必要。實務上本

巿發生之獸鋏傷

害動物事件，多為

民眾為防護家

園、田地及其私有

財產而使用，應有

其替代方式。本巿

人口密集，空地、

山林、空曠區域多

已開發為如河濱

公園、登山步道等

一、文字修正。 

二、條次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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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規定。 

        有前項第

一款或第二

款情事，其情

節重大者，主

管機關應命

寵物食品業

者提供供銷

通路資訊，要

求其改善、回

收或下架，並

得公告其商

號、地址、商

品名稱及違

法情節。 

物，染有病原

菌。 

        三 違反第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任何

人販賣、出租、

出借及陳列獸

鋏。 

        四 違反第十七條第

二項規定，土地

所有人、使用人

或管理人，未將

管領土地範圍

內之獸鋏逕予

排除、拆除或銷

毀。 

有 前 項

第一款、第二

款情事之一，

情節重大者，

主管機關應命

寵物食品業者

供民眾休憩，為維

護民眾休閒安

全、避免民眾誤入

私有土地造成獸

鋏傷害孩童事

件，維護民眾與動

物安全，遏止使用

獸鋏之動機，故規

定其應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

者，處以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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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供銷通路

資訊，要求其

改善、回收或

下架，並得公

告其商號、地

址、商品名稱

及違法情節。 

第三十一條    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處

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

下罰鍰，並命

限期改善，屆

期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

罰至改善為

止︰  

一  違反第四條規

定。 

二  違反第五條第

一項規定。 

第三十二條    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處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

鍰，拒不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至改善為止︰  

       一  違反第四條規

定，未辦理寵物

登記，經勸導拒

不改善。 

       二  違反第五條第一

項規定，寵物飼

主、繁殖及買賣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違反第四條、

第五條第一項、

第六條、第十四

條第一項或第二

項、第十七條、

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十二

條、第二十五條

第一項及第二十

六條規定時之處

罰。 

三、有關違反第四條規

定者，因本巿人口

一、文字修正。 

二、條次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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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違反第六條規

定。 

四  違反第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 

五  違反第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 

六  違反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 

七  違反第二十二

條規定。 

八  違反第二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 

九  違反第二十六

條規定。 

    有前項第

一款情事，其

情節重大者，

並得廢止其寵

物業許可證。 

業者未攜帶對

狂犬病有感受

性之寵物，施行

生體檢查及狂

犬病預防注

射，經勸導拒不

改善。 

       三  違反第六條規

定，寵物飼主、

繁殖及買賣業

者，於狂犬病預

防注射有效期

滿前，未攜帶寵

物再接受預防

注射。 

       四  違反第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寵物

食品及寵物食

品添加物之標

示，未符合商品

標示法之相關

密集、交通繁忙，

由在外遊蕩之犬

隻造成之公共安

全危害多有所

聞，加之因民眾棄

養之寵物在外繁

衍快速，無法從源

頭控制遊蕩寵物

數量，只能從末端

管理、移除、收容

遊蕩寵物，造成本

巿處理遊蕩寵物

衍生問題耗費龐

大的社會成本。且

寵物遊蕩在外，食

物來源不穩定，疫

病問題叢生，不僅

不符動物福利，亦

影響本巿做為國

際性城巿之巿

容、觀瞻。在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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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及主管機

關規定之標示

方式及內容。 

       五  違反第十四條第

二項規定，寵物

食品為醫療效

能之標示、宣傳

或廣告。 

       六  違反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民

間機構、團體設

置動物收容處

所，未向主管機

關申請核發設

置許可。 

       七  違反第二十二條

規定，動物收容

處所對於收容

之動物，未建立

身分資料及辨

識方法；其有罹

共識及各動物保

護團體多所要

求，為從源頭管

制，加強寵物應辦

理登記之強制

力，減少因處理棄

養寵物或走失寵

物所造成之社會

問題，故規定寵物

應辦理寵物登記

及植入晶片，經勸

導拒不改善者，處

以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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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傳染病者，未

予必要之處置。 

       八  違反第二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場

所所有人、負責

人或管理人，規

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進行

緊急保護安置

及調查取締。 

       九  違所第二十六條

規定，飼主、管

領或持有動物

之人，規避、妨

礙或拒絕主管

機關之攔檢。 

違 反前

項第一款規

定者，並得廢

止其寵物業

許可證。 



 

第 52 頁，共 55 頁 

第三十二條    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處

新臺幣二千元

以上一萬元以

下罰鍰，並命

限期改善，屆

期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

罰至改善為

止︰  

一  違反第七條規

定。 

二  違反第八條第

二項規定。 

三  違反第十條第

一項規定。 

四  違反第十二條

第一項規定。 

五  違反第十三條

第一項第三

款至第五款

第三十三條    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處新臺

幣二千元以上

一萬元以下罰

鍰，拒不改善，

得按次處罰至

改善為止︰  

       一  違反第七條規

定，寵物飼主未

將狂犬病預防

注射識別牌懸

掛於寵物頸項

或未以其他方

法明示之，經勸

導拒不改善。 

       二  違反第九條第二

項規定，受委託

之獸醫診療機

構未配合執行

寵物登記及狂

犬病預防注射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違反第七條、

第九條第二項、第

十一條第一項、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

十三條第一項第

三款至第五款、第

十五條第一項及

第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時之處罰。 

一、增訂第二項。 

二、文字修正。 

三、條次遞改。 



 

第 53 頁，共 55 頁 

規定。 

六  違反第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 

七  違反第十六條

第一項規定。 

有前項第七款

情事，其情節重大

者，得逕行沒入其

飼養或管領之動

物。 

事項，經勸導拒

不改善。 

       三  違反第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攜帶

寵物出入公共

場所或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未

採取適當防護

措施，經勸導拒

不改善。 

       四  違反第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寵物

食品及寵物食

品添加物，未符

合衛生安全及

品質之標準，經

勸導拒不改善。 

       五  違反第十三條第

一項第三款至

第五款規定，寵

物食品及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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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有

逾有效日期、從

未供於動物飲

食且未經證明

為無害動物健

康及攙偽或假

冒，經勸導拒不

改善。 

       六  違反第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寵物

食品業者或飼

主拒絕主管機

關抽查或抽樣

檢驗。 

七  違反第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飼

主飼養動物未

符合基本照護

規則，經勸導

拒不改善。 

第八章  附則 第八章  附則  章次及章名新增。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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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本自治條

例施行前已設

置之動物收容

處所，應自本

自治條例施行

之日起三年

內，依本自治

條例規定申領

登記證書。 

第三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

施行前已設置

之動物收容處

所，應自本自治

條例施行之日

起三年內，依本

自治條例規定

申領登記證書。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本自治條例施

行前已設置之動

物收容處所申請

登記之緩衝期限。 

條次遞改。 

第三十四條    本自治條

例自公布日施

行。 

第三十五條    本自治條例

自公布日施行。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

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施

行日期。 

條次遞改。 

 

 


